『活力2008˙ Ｅ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母語歌舞劇競賽報名簡章
壹、目的：

1、 為培養原住民學生學習鄉土歌謠及母語創作之興趣，加強各級學校鄉土歌謠教學。

2、 促成『2008國家發展計畫－活力青少年之養成』，培養團隊之創造力，達成『一校一藝團』之目標，達成文化札根與文化深化工作，同時落實學校藝術教育之目的。

三、藉由相關媒體之協助，將競賽過程於有關頻道播出，為參賽學校及師生做一完整之介紹；並將原住民地區之小學辦理『鄉土教育』與『藝術教育』之耀眼成績呈現於國內外觀眾面前。

四、藉由此次活動讓社會大眾體認原住民文化之豐富性及多元性，進而達成『多元學習』及『多元尊重』之目標。

五、激發原住民學生之榮譽心與團隊精神，培養原住民學生間之競爭力與學習力，並進而達到「共好」之目的。

六、培育原住民藝術多方人才，讓原住民藝術人才向下札根，協助原住民文化朝向精緻化、國際化。

貳、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

教育部、內政部兒童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

2、 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台灣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行政局

參、競賽內容

   一、國小組

       (一)參加對象

1.以全國原住民地區小學為主，以校為報名單位。

2.非原住民地區小學組隊參加需具備以下資格：參賽原住民籍學生不得少於該隊總人數的2/3。

3.參賽人數：每隊參賽學生人數至少20人，至多以不超過35人為限。

4.年齡：國小1年級至國小6年級學生。

(二)項目

母語歌舞劇競賽（歌曲不限族群，以母語演唱、舞蹈、場景及服裝等融入劇情呈現）。
(三)規則 

本次競賽活動採兩階段進行，第1階段進行各區分區賽，再由分區賽入圍

學校晉級全國總決賽，最後產生全國總冠軍。

1.本次報名採取縣市政府推薦，接受推薦隊數為40隊，如推薦隊數未滿40隊，則開放各校自由報名。
2.分區方式：由主辦單位依據報名隊數進行分區。 

      3.入圍方式：每一分區賽入圍前3名參賽隊伍晉級總決賽，共將入圍12所學校晉級總決賽。
4.比賽時間：每隊以12-15分鐘為限。

(四)場地

1.分區賽：由主辦單位指定。（於第1次通知時告知）

2.總決賽：臺北市。

(五)參賽補助： 

1.分區賽

(1)補助交通費及保險費：各參賽學校補助新台幣1萬8,000元整(含彩排、競賽當日)。

(2)餐費：由主辦單位提供當日午餐、晚餐，早餐請自理。 

2.總決賽

(1)交通補助費：新台幣2萬7,000元整。

(2)道具搬運費：補助參賽學校道具搬運費新台幣5,000元整。

(3)保險費：由主辦單位統一辦理。

(4)膳宿：3天2夜由主辦單位安排。

(六)獎勵方式

1.分區賽獎勵：冠軍、亞軍、季軍各頒發獎盃乙座，其餘參賽隊伍各頒發優

                 勝獎盃乙座。

2.總決賽獎勵：

總冠軍：獎金10萬、總冠軍旗幟乙支、總冠軍獎盃乙座。

亞軍：獎金5萬、亞軍獎盃乙座。

季軍：獎金3萬、季軍獎盃乙座。

殿軍：獎金2萬、殿軍獎盃乙座。

優勝：各頒發獎金1萬及獎盃乙座。

特別獎項：最佳音樂獎、最佳舞蹈獎、最佳創意獎、最佳服裝獎、最佳劇情獎、最佳場景獎、最佳指導獎分別頒發5,000元獎金及獎盃乙座。
3.敘獎獎勵：

(1)獲總決賽『1、2、3、4』名學校，相關行政人員（含校長、指導老師）予以記功2次，其人數以5人為限。

(2)獲總決賽優勝學校，相關行政人員（校長、指導老師等）予以記功1次，其人數以5人為限。

(3)獲分區賽優勝學校，相關行政人員（校長、指導老師等）予以嘉獎1次，其人數以5人為限。

(七)評分標準

1.母語分數15分：族語咬字及發音之準確度(含台詞、歌詞之咬字及發音)。

2.其他85分：(1)音樂、舞蹈及演出劇情設計(60分)：

a：音樂、舞蹈及劇情故事之搭配性。

b：樂曲旋律吟唱及舞蹈節拍之流暢度。

c：演出內容(劇情)之設計、編排及舖陳。

d：整體演出內容之創意。

(2)服裝(15分)：以演出之族群特色、角色及符合表演內容為評分基準。

(3)場景設計(10分)：a.佈景之設計。b.樂器及道具之設計、搭配與應用。

   　　3.評分方式：(1)母語分數由該族群之專業老師評審之。

             　  (2)其他分數(a.音樂、舞蹈及演出劇情設計  b.服裝  c.場景設設)由5位評審老師分別依據整體分數評分之。

              　 (3)母語分數+其他5位評審老師之平均分數，加總後分數即為參

賽學校之總分。

(八)、活動比賽日程流程表(附件1)
1.報名期間：97年7月01日至97年8月15日報名截止

2.分 區 賽：97年10 月 15 日 至 11 月07 日

3.總 決 賽：97年11 月(另行通知)

二、國高中(職)組

（一）對象：國中1年級至3年級學生、高中（職）1年級至3年級學生。
1.以全國原住民國中及高中（職）為主，1校為1報名單位。

2.非原住民地區中等學校組隊參加需具備以下條件：

         (1)該校原住民學生總人數至有50人。

(2)參賽原住民籍學生不得少於該隊總人數的2/3。

(3）每隊參賽學生人數至少18人至多35人為限。

（二）項目：同國小組

（三）規則 

本次競賽活動採兩階段進行，第1階段進行分區賽，再由分區賽入圍學校
晉級全國總決賽，最後產生全國總冠軍。

1.國中組及高中（職）組採自由報名方式，各開放16所學校報名參賽，如報名隊數超出，則由主辦單位召開初審會議審查，各組以不超過18所學校為限。

2.分區方式：由主辦單位依據報名隊數進行分區。 

        3.入圍方式：每一分區賽入圍前3名參賽隊伍晉級總決賽，共將入圍6所學校晉級總決賽。
4.比賽時間：每隊以12-15分鐘為限。
（四）場地(同國小組)

（五）經費補助：(同國小組)

（六）獎勵方式

1.分區賽獎勵：冠軍、亞軍、季軍各頒發獎盃乙座，其餘參賽隊伍各頒發優勝獎盃乙座。

   2. 國高中(職)組總決賽獲獎隊伍獎勵：

總冠軍：獎金5萬、總冠軍旗幟乙支、總冠軍獎盃乙座。

亞軍：獎金3萬、亞軍盃乙座

季軍：獎金2萬、季軍盃乙座

優勝(4-6名)：各頒發獎金一萬元及獎盃乙座

特別獎項：最佳音樂獎、最佳舞蹈獎、最佳創意獎、最佳服裝獎、佳

　　　　　　　作劇情獎、最佳場景獎、最佳指導獎分別頒發5,000元獎

金及獎盃乙座。

3. 獲獎隊伍相關人員敘獎獎勵：同國小組

（七）評分標準及方式(同國小組)

  　  （八）活動競賽程序日期表(同國小組)

三、報名辦法：

(1)各縣市政府推薦之學校，煩請縣市政府於97年7月1日前將推薦學校資料

報名表(如附件2)，及參賽學校簡介、參賽隊伍歷屆優良事蹟(如附件3)彙整完成，並向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提報(100 台北市青島東路1號3306室)。副本敬請知會教育部國民教育司二科。
(2)如各縣市政府推薦學校國小組未滿40隊，自97年7月01日起至8月15日止，開放各校自由報名參賽，為避免報名資料遺漏，敬請自由報名，學校於報名後，再向主辦單位確認，以完成報名手續，避免喪失參賽資格。
   聯絡電話：（02）2773-8913  何小姐。
(3)報名相關資訊將公告於教育部網站(http://www.edu.tw/單位介紹/國教司)。

十、注意事項：

1.「活力2008．Ｅ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母語歌舞劇競賽」活動，係以全省各縣市原住民國小、國高中(職)學生為主要參賽對象，以學校為報名單位，競賽項目是母語歌謠演唱、舞蹈、劇情等競賽。

2.各校報名表(如附件2) 及參賽學校簡介、參賽隊伍歷屆優良事蹟(如附件3)煩請指導老師務必詳盡填寫，以便因隊數超過時由主辦單位召開審查會議篩選。參賽歌曲及表演項目填寫表(如附件4)，將於報名截止後寄發予獲選參賽之學校，請指導老師先行準備表演歌曲舞碼、劇情等敘述，以便主持人介紹與評審老師評分之依據。
3.比賽所須之服裝、樂器、道具等請參賽隊伍自行準備。

十一、附則：
    參賽學校單位應遵守左列各項規定：

1.凡參加比賽之評審、大會工作人員及相關參賽人員（含指導老師、帶隊老師及行政人員），一律給予公（差） 假。

2.分區賽及決賽皆採現場抽籤決定出賽順序，無法於指定時間抵達抽籤之學校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

3.各參賽隊伍應於報到時間準時到達會場並向大會報到，各校登台前30分鐘仍未辦理報到，則以棄權論。

4.對於排定之賽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否則不予計分。

5.比賽進行時，除工作人員外，非比賽學生均不得上台（指導老師亦同）。

6.參賽學校隊伍應服從大會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事項，須由指導老師以書面提出；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需於各項比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為之，逾時不予受理。

7.凡參賽學生均需攜帶學生證明文件以備查驗，若經其他參賽學校質疑其比賽資格，並經查驗證件不符規定，且於1小時內無法補繳驗正（為求時效，可以傳真相關證明文件），則該參賽學校取消參賽資格。

8.各組參賽學校之比賽成績於賽後公布。

9.凡比賽詞譜，一律採用原版或經授權使用之樂譜，若有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者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10.各參賽學校隊伍如需攝影或錄音，在不影響賽程之進行下，需在賽前提出申請

，核准後，依大會所規定指定位置進行。比賽時禁用閃光燈拍攝，以免影響比賽隊伍。

11.凡報名參賽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拍攝全程

比賽實況，版權歸所有主辦單位；惟為發揮族語歌謠比賽之推廣教育功能，中

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如需製作節目、出版發行光碟、影帶、圖書及

公開成果展示等應先行知會所有主辦單位協議之。

12.分區賽入圍晉級總決賽之學校，無故棄權不參與總決賽，則取消其分區賽名次，

並收回已頒發之獎盃，同時取消其敘獎資格。

13.各分區賽公布入圍總決賽學校後，亦同時公布兩名後補學校，如有該區入圍學

校棄權，則由後補學校遞補之，但遞補至第五名即不再遞補。

【附件1】活動比賽日期流程表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97/6/15
	報名
	寄出報名簡章

	97/7/01
	縣市推薦截止日
	

	97/7/01-8/15
	開放各校自由報名
	如縣市推薦國小組已達40隊，國高中(職)組已達16隊則不開放自由報名

	97/7/01
	第一次通知


	1. 通知比賽時間場地

2. 通知獲選參賽學校及其分組類別

3. 寄發參賽歌曲、表演項目表及參賽學生名冊

	97/9/12
	
	參賽歌曲、表演項目表及參賽學生名冊回收截止日

	97/10/23（暫定）
	初賽
	中區(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10/22日國高中(職)組
                        10/23日國小組

	97/10/15（暫定）
	初賽
	台東區(台東縣文化局演藝廳)10/14日國高中(職)組
                          10/15日國小組

	97/10/17（暫定）
	初賽
	花蓮區(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

	97/11/07（暫定）
	初賽
	北區(台北縣新莊市文化藝術中心) 

	11月

(未定)
	總決賽
	入闈學校參加決賽

國小組：產生1名總冠軍、1名亞軍、1名季軍1名殿軍、6名優勝

國高中(職)組：產生1名總冠軍、1名亞軍、1名季軍及3名優勝


【附件2】

「活力2008．Ｅ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母語歌舞劇競賽」

報名表

	一、學校單位

	所屬縣市
	

	學校名稱
	□ 國小組

□ 國中組

□ 高中(職)組                    

	校長姓名
	

	學校地址
	□□□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二、參與人員

	稱謂
	工作職稱
	姓  名
	族別
	行動電話

	聯絡人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帶隊隊長
	
	
	
	


填表注意事項：

＊＊本表以學校為報名單位，並請以楷書填寫1式1份，表列各欄務請逐項詳填。

【附件3】

參賽學校簡介、參賽隊伍歷屆優良事蹟

（請以條例式說明）

	學校全銜
	

	學校簡介：

	參賽隊伍歷屆優良事績：


【附件4】

參賽歌曲、表演項目表

	活力2008．Ｅ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母語歌舞劇競賽

參賽歌曲舞碼劇情表

	　縣　　　市
	　學　　校　　全　　銜
	校　長
	指導老師

	
	
	
	

	　　　學　　　校　　　通　　訊　　地　　址
	連絡電話
	聯絡人

	□□□
	
	

	參

賽

歌

曲

翻

譯
	歌曲名稱
	（所有演出歌曲）

	
	歌曲詞意翻譯
	(請逐曲翻譯)

	參

賽

劇

情

陳

述


	第一段
	（含每一段落音樂、舞蹈、場景、劇情之說明）

	
	第二段
	（含每一段落音樂、舞蹈、場景、劇情之說明）

	
	第三段
	（含每一段落音樂、舞蹈、場景、劇情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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